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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84 號 委員 提案第 28007 號   

 

案由：本院委員羅致政、莊瑞雄、羅美玲等 17 人，鑒於國際局勢紛

亂且「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之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指

出，台灣政府應將「不強制遣返原則」納入國內法規中，以

落實人權保障措施，爰提出「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因應人口販運防制法業於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公布，並於同年六月一日施行，現行第十

一款已為該法第二條所規範，無重複規定必要，爰予刪除跨國（境）人口販運之用詞定義

與現行第七章之章名及條文。 

二、為利來臺居留之外國人有充足時間尋找安身住所及熟悉臺灣環境，故放寬外國人入國後申

請外僑居留證之時間。 

三、目前外籍專業人士來臺工作，需先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申請工作許可，再向我國駐外館處

申請居留簽證，嗣入國後持憑向移民署申請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申請作業繁瑣。為吸引

全球外籍優秀人才來臺，採以單一窗口簡化外籍人士來我國工作相關准證之申請作業方式

，並縮短工作天數，對「以工作為主要入國目的」之外籍白領專業人士，採簽證、就業許

可函、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等多種准證合一方式，爰增列第二項但書規定。 

四、依《難民地位公約》第三十三條之規定，原則上應給予難民庇護，不得將難民驅離或將他

送返回母國或任何可能對他不利的國家；僅有在難民有侵害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情況下

才可以將其驅逐出境。 

五、考量尋求庇護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在社會及文化上之差異及可能的弱勢處境，以及為保障

其享有正當法律程序以保障其程序參與，應給與當事人委任律師協助之權利。 

六、國家機關在行使公權力作成決定時，應給予當事人有陳述己見之機會。 

七、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708 號、第 710 號解釋之精神，經許可進入我國之外國人，即受到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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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遷徙自由之保障。基於有權利必有救濟之法理，其入境權受剝奪時，自應有向法院請

求救濟之權利。惟鑑於強制出境有其急迫性，於救濟途徑上則選擇準用收容異議之救濟程

序，以求救濟之有效性與效率之衡平。 

 

提案人：羅致政  莊瑞雄  羅美玲   

連署人：王美惠  陳素月  湯蕙禎  陳秀寳  沈發惠  

陳明文  江永昌  吳玉琴  張廖萬堅 張宏陸  

邱泰源  蘇治芬  陳 瑩  賴惠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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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國民：指具有中華民國

（以下簡稱我國）國籍之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

民或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 

二、機場、港口：指經行政

院核定之入出國機場、港

口。 

三、臺灣地區：指臺灣、澎

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

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四、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國民：指在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現在或原在臺灣地

區居住之國民，且未依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喪失臺灣地區人民

身分。 

五、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指未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之僑居國外國民及取得

、回復我國國籍尚未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六、過境：指經由我國機場

、港口進入其他國家、地

區，所作之短暫停留。 

七、停留：指在臺灣地區居

住期間未逾六個月。 

八、居留：指在臺灣地區居

住期間超過六個月。 

九、永久居留：指外國人在

臺灣地區無限期居住。 

十、定居：指在臺灣地區居

住並設立戶籍。 

十一、移民業務機構：指依

本法許可代辦移民業務之

公司。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國民：指具有中華民國

（以下簡稱我國）國籍之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

民或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 

二、機場、港口：指經行政

院核定之入出國機場、港

口。 

三、臺灣地區：指臺灣、澎

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

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四、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國民：指在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現在或原在臺灣地

區居住之國民，且未依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喪失臺灣地區人民

身分。 

五、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指未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之僑居國外國民及取得

、回復我國國籍尚未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六、過境：指經由我國機場

、港口進入其他國家、地

區，所作之短暫停留。 

七、停留：指在臺灣地區居

住期間未逾六個月。 

八、居留：指在臺灣地區居

住期間超過六個月。 

九、永久居留：指外國人在

臺灣地區無限期居住。 

十、定居：指在臺灣地區居

住並設立戶籍。 

十一、跨國（境）人口販運

：指以買賣或質押人口、

性剝削、勞力剝削或摘取

一、人口販運防制法業於九十

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公布，並

於同年六月一日施行，現行

第十一款已為該法第二條所

規範，無重複規定必要，爰

予刪除。 

二、現行條文第十二款及第十

三款款次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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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跨國（境）婚姻媒合

：指就居住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國民與外國人、臺灣

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

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間之居間報告結婚機會或

介紹婚姻對象之行為。 

器官等為目的，而以強暴

、脅迫、恐嚇、監控、藥

劑、催眠術、詐術、不當

債務約束或其他強制方法

，組織、招募、運送、轉

運、藏匿、媒介、收容外

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

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

或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

或使之隱蔽之行為。 

十二、移民業務機構：指依

本法許可代辦移民業務之

公司。 

十三、跨國（境）婚姻媒合

：指就居住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國民與外國人、臺灣

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

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間之居間報告結婚機會或

介紹婚姻對象之行為。 

第二十二條 外國人持有效簽

證或適用以免簽證方式入國

之有效護照或旅行證件，或

可能為難民或申請庇護者，

經移民署查驗許可入國後，

取得停留、居留許可。 

依前項規定取得居留許

可者，應於入國後之翌日起

算三十日內，向移民署申請

外僑居留證。但申請取得工

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居

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

之有效證件，或其他已含有

外僑居留證功能之證件者，

得免申請外僑居留證。 

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間

，自許可之翌日起算，最長

不得逾三年。 

第二十二條 外國人持有效簽

證或適用以免簽證方式入國

之有效護照或旅行證件，經

移民署查驗許可入國後，取

得停留、居留許可。 

依前項規定取得居留許

可者，應於入國後十五日內

，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外

僑居留證。 

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間

，自許可之翌日起算，最長

不得逾三年。 

一、為利來臺居留之外國人有

充足時間尋找安身住所及熟

悉臺灣環境，修正第二項放

寬外國人入國後申請外僑居

留證之時間，並作文字修正

。 

二、目前外籍專業人士來臺工

作，需先向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申請工作許可，再向我國

駐外館處申請居留簽證，嗣

入國後持憑向移民署申請居

留證及重入國許可，申請作

業繁瑣。為吸引全球外籍優

秀人才來臺，採以單一窗口

簡化外籍人士來我國工作相

關准證之申請作業方式，並

縮短工作天數，對「以工作

為主要入國目的」之外籍白

領專業人士，採簽證、就業

許可函、外僑居留證及重入

國許可等多種准證合一方式

，爰增列第二項但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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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項未修正。 

四、依《難民地位公約》第三

十三條之規定，原則上應給

予難民庇護，不得將難民驅

離或將他送返回母國或任何

可能對他不利的國家；僅有

在難民有侵害國家安全或公

共秩序的情況下才可以將其

驅逐出境。 

第三十六條 外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移民署應強制驅

逐出國： 

一、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未經查驗入國。 

二、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未經許可臨時入國。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

，或限令其於十日內出國，

逾限令出國期限仍未出國，

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 

一、入國後，發現有第十八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禁止入

國情形之一。 

二、違反依第十九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應備文件

、證件、停留期間、地區

之管理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

定，擅離過夜住宿之處所

。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

從事與許可停留、居留原

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五、違反移民署依第三十條

所定限制住居所、活動或

課以應行遵守之事項。 

六、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於停留或居留期限

屆滿前，未申請停留、居

留延期。但有第三十一條

第三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六條 外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移民署應強制驅

逐出國： 

一、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未經查驗入國。 

二、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未經許可臨時入國。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

，或限令其於十日內出國，

逾限令出國期限仍未出國，

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 

一、入國後，發現有第十八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禁止入

國情形之一。 

二、違反依第十九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應備文件

、證件、停留期間、地區

之管理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

定，擅離過夜住宿之處所

。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

從事與許可停留、居留原

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五、違反移民署依第三十條

所定限制住居所、活動或

課以應行遵守之事項。 

六、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於停留或居留期限

屆滿前，未申請停留、居

留延期。但有第三十一條

第三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考量尋求庇護之外國人或

無國籍人在社會及文化上之

差異及可能的弱勢處境，以

及為保障其享有正當法律程

序以保障其程序參與，應給

與當事人委任律師協助之權

利。 

二、國家機關在行使公權力作

成決定時，應給予當事人有

陳述己見之機會。 

三、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708 號

、第 710 號解釋之精神，經

許可進入我國之外國人，即

受到憲法關於遷徙自由之保

障。基於有權利必有救濟之

法理，其入境權受剝奪時，

自應有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權

利。惟鑑於強制出境有其急

迫性，於救濟途徑上則選擇

準用收容異議之救濟程序，

以求救濟之有效性與效率之

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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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有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規

定情形，居留原因消失，

經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

外僑居留證。 

八、有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至

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

或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

外僑居留證。 

九、有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至

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

或廢止永久居留許可，並

註銷外僑永久居留證。 

移民署於知悉前二項外

國人涉有刑事案件已進入司

法程序者，於強制驅逐出國

十日前，應通知司法機關。

該等外國人除經依法羈押、

拘提、管收或限制出國者外

，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或

限令出國。 

移民署依規定強制驅逐

外國人出國前，應給予當事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得委任

律師在場協助。強制驅逐已

取得居留或永久居留許可或

有事實證明可能遭迫害之外

國人出國前，並應召開審查

會。但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經審查會審查，

逕行強制驅逐出國： 

一、以書面聲明放棄陳述意

見或自願出國。 

二、經法院於裁判時併宣告

驅逐出境確定。 

三、依其他法律規定應限令

出國。 

四、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

安全或從事恐怖活動之虞

，且情況急迫應即時處分

。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強

。 

七、有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規

定情形，居留原因消失，

經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

外僑居留證。 

八、有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至

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

或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

外僑居留證。 

九、有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至

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

或廢止永久居留許可，並

註銷外僑永久居留證。 

移民署於知悉前二項外

國人涉有刑事案件已進入司

法程序者，於強制驅逐出國

十日前，應通知司法機關。

該等外國人除經依法羈押、

拘提、管收或限制出國者外

，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或

限令出國。 

移民署依規定強制驅逐

外國人出國前，應給予當事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強制驅

逐已取得居留或永久居留許

可之外國人出國前，並應召

開審查會。但當事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不經審查會

審查，逕行強制驅逐出國： 

一、以書面聲明放棄陳述意

見或自願出國。 

二、經法院於裁判時併宣告

驅逐出境確定。 

三、依其他法律規定應限令

出國。 

四、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

安全或從事恐怖活動之虞

，且情況急迫應即時處分

。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強

制驅逐出國之處理方式、程

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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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驅逐出國之處理方式、程

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項審查會由主管機

關遴聘有關機關代表、社會

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組

成，其中單一性別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且社會公正人士

及學者專家之人數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 

外國人對移民署強制驅

逐出國處分不服時，其救濟

方式準用行政訴訟法關於收

容異議之規定。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項審查會由主管機

關遴聘有關機關代表、社會

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組

成，其中單一性別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且社會公正人士

及學者專家之人數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 

第七章 （刪除） 第七章 跨國（境）人

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

保護 

一、本章刪除。 

二、人口販運防制法已於九十

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公布，並

於同年六月一日施行，本章

各條規定，已於該法相關條

文規範，無重複規定必要，

爰予刪除。 

第四十條 （刪除） 第四十條 有關跨國（境）人

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

適用本章之規定，本章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現行第七章章

名刪除說明二。 

第四十一條 （刪除） 第四十一條 為有效防制跨國

（境）人口販運，各檢察機

關應指派檢察官，負責指揮

偵辦跨國（境）人口販運案

件；各治安機關應指定防制

跨國（境）人口販運單位，

負責統籌規劃查緝跨國（境

）人口販運犯罪之相關勤、

業務及辨識被害人等事項。 

各檢察及治安機關，應

定期辦理負責查緝跨國（境

）人口販運及辨識被害人之

專業訓練。 

各檢察及治安機關應確

保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現行第七章章

名刪除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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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姓名與其可供辨識之資

訊，不被公開揭露。 

第四十二條 （刪除） 第四十二條 對於跨國（境）

人口販運被害人，主管機關

應提供下列協助： 

一、提供必須之生理、心理

醫療及安置之協助。 

二、適當之安置處所。 

三、語文及法律諮詢。 

四、提供被害人人身安全保

護。 

五、受害人為兒童或少年，

其案件於警訊、偵查、審

判期間，指派社工人員在

場，並得陳述意見。 

六、其他方面之協助。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現行第七章章

名刪除說明二。 

第四十三條 （刪除） 第四十三條 檢察官偵查中或

法院審理時到場作證，陳述

自己見聞之犯罪事證，並依

法接受對質及詰問之跨國（

境）人口販運被害人，經檢

察官或法官認定其作證有助

於案件之偵查或審理者，得

依證人保護法相關規定進行

保護措施，不受該法第二條

限制。 

前項之跨國（境）人口

販運被害人，其因被販運而

觸犯其他刑罰或行政罰規定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責任。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現行第七章章

名刪除說明二。 

第四十四條 （刪除） 第四十四條 依證人保護法給

予保護之跨國（境）人口販

運被害人，主管機關得視案

件偵辦或審理情形，核發效

期六個月以下之臨時停留許

可，必要時得延長之。 

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對前

項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

人，得核發聘僱許可，不受

就業服務法之限制。 

主管機關應於第一項跨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現行第七章章

名刪除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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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案

件結束後，儘速將其安全送

返其原籍國（地）。 

第四十五條 （刪除） 第四十五條 主管機關應在跨

國（境）人口販運議題之宣

導、偵查、救援及遣返等方

面結合相關業務主管機關與

民間團體，並與致力於杜絕

人口販運之國家及國際非政

府組織合作。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現行第七章章

名刪除說明二。 

第四十六條 （刪除） 第四十六條 有關跨國（境）

人口販運防制、查緝及被害

人保護之具體措施、實施方

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主

管機關會同法務部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現行第七章章

名刪除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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